
凱米颱風居家受災補助應備文件 

居家淹水範圍之認定：以申請人實際居住之臥房、客廳、飯廳及連棟之廚房；廁所、臥室為限 

（一樓純營業、地下室除外） 

1. 災害救助勘查表 

2. 水災證明照片含門牌號照片及室內照片（黏貼於照片黏貼處） 

※須量尺入鏡看淹水高度 

3.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

4. 房屋合法建物證明(房屋建物謄本影本或水電瓦斯繳費單據影本) 

5. 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

6. 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、印章 

7. 淹水切結書（民眾切結） 

8. 彰化縣災害救助金領據 

9. 代領切結書（匯入他人帳戶者需附） 

10. 會勘指證委託書(非申請人親自指證需附) 

11. 租賃契約書或借用同意書（非房屋所有權人須檢附） 

12. 福利身份文件影本(低收、中低收證明，無則免附) 

   上述第 1~8項為必備文件，第 9~12項視情況檢附 

   上述第 3項為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擇一 

   受災房屋為租屋處者，若與房東同住須雙方協商由何人提出申請，原則 1戶申請 1次 

   即日起收件至 8/31日截止 

   承辦人埔心鄉公所社會課林先生（04）8296249 轉 34 


